
法治08
2017.11.13 星期一 责编:张聪 电话: (010)67113382 传真: (010)67113772 E-mail:hjbslaw@sina.com

全省联动确保大练兵提质增效

云南前三季度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336件
本报记者蒋朝晖

■ 法治动态

图为执法人员检查炼铅生产点租用仓库现场。 黄辉平供图

务实创新——拓宽环境监管深度和广度，提升执法效能

评查案卷——规范程序，促进环境行政执法更加规范

上下联动——明确分工，细化任务，抓实专项执法检查

法治头条

■ 环境执法大练兵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
通讯员叶春花徐万宁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日前在
洪泽湖湖区公开开庭，巡回审理了一起非
法采矿案件，涉案的 9 名被告人疯狂盗采
洪泽湖 11 万余吨湖砂，经审理当庭被判处
刑罚。

2016 年 4 月至 9 月初期间，被告人罗
某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的情况下，明知洪泽湖水域禁止采砂活动，
仍以提供水政检查信息、允诺承担采砂船
被查获时帮助处理和补偿相关损失费用等
为条件，先后联络被告人陈某金、钱某留、
刘某前、刘某军、赵某、钱某、钱某平、刘某
松和刘某国，在洪泽湖原 20 号标附近水
域，使用采砂船非法开采建筑用砂矿合计
110422 吨。被告人罗某按照每吨砂两元
至 10 元不等的价格收取提成款。经鉴定，
该砂矿价值人民币 1987596 元。

被告人罗某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经公
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并如实供述其犯罪
事实；被告人陈某金等 8 人也先后主动到
公安机关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合计
退回违法所得人民币 73万元。

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依法扣押被告
人陈某金、刘某前、刘某军、钱某、刘某松、
赵某等六人的采砂船。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罗某等 9
人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明知洪泽湖水
域禁止开采黄砂仍非法开采，9 名被告人
的行为均已构成非法采矿罪，其中罗某等
5 人非法开采黄砂价值属情节特别严重，
其余 4人非法开采黄砂价值属情节严重。

考虑到被告人罗某分别与被告人陈某
金等 8 人共同实施部分故意犯罪，系共同
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均起主要作用，系均主
犯；九名被告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犯罪
事实，系自首；被告人钱某协助司法机关抓
捕其他同案犯，系立功；案发后，被告人钱
某平等 8 人分别退回违法所得等情节，结
合各被告人犯罪金额，法庭依法对被告人
罗 某 等 8 人 从 轻 处 罚 ，对 刘 某 军 减 轻 处
罚。综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以及对国家
矿产资源造成的流失，对洪泽湖水域生态
环境的破坏，对九被告人均不适用缓刑。

综上，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
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100 万元；分别
判处被告人陈某金等 8 人三年三个月至两
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 20 万元至 40 万元不
等罚金；追缴被告人罗某违法所得 100 万
元，追缴其他 8 名被告人违法所得 120 万
元，违法所得均上缴国库；没收所扣押的被
告人陈某金等六人的采砂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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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7 年 10 月 25 日傍
晚，福建省邵武市环保局值班电
话接到群众举报，称水北镇龙斗
村原青山牧业对外出租厂房内，
有人在进行废旧电瓶提炼铅生
产。地下非法炼铅是国家明令
要取缔的“十五小”企业，邵武市
环保局会同市公安局，立即安排
执法人员连夜进行突击检查。

当夜，邵武市环境监察大队
会同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执法
人员，在原青山牧业对外出租厂
房内，现场核查发现炼铅项目正
在生产，生产仓库地面有三堆已
从蓄电池拔离出来的电极版，建
设有熔炉设备一套，熔炉内还有
未 倒 出 的 铅 水 ，排 烟 管 道 经 水
冷、布袋除尘后经油桶改成的烟
囱排放。

经现场清点，有已经浇筑好

的铅锭 17 锭，45 个吨袋和 58 个
塑料袋装有已拆解的蓄电瓶空
壳，17 个吨袋装满燃料碳粉。场
地内还有两堆碳粉和一堆铁屑
粉，生产仓库后大门边有一堆提
炼后产生的废渣。

10 月 26 日上午，邵武市环保
局对炼铅点进行了查封。下午，
邵武市质量计量所工作人员对
已拆解的电极板和铅锭进行称
重，已拆解电极版重达 57.84 吨，
灌注成型的铅锭 25.78 吨。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查处
中。因涉嫌环境违法犯罪，下一
步，邵武市环保局将按照《环境
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工作办法》规定，向公安机关移
交案件材料，并将案件移送书抄
送市人民检察院。

黄辉平

群众傍晚举报 环保公安连夜检查

邵武查处一家炼铅窝点

自今年环境执法
大练兵活动开展以来，
云南实行全省环保系
统大联动，以省委省政
府环境保护督察为契
机，以解决群众关心的
突出环境问题为切入
点，将环境执法大练兵
与中央环境保护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双随机
抽查及各类环保专项
行动等工作紧密结合，
采取多种形式和有效
手段，不断拓展环境监
管深度和广度，严格规
范环境执法程序，精准
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确
保大练兵活动提质
增效。

今年1月至9月，
云南省共查处各类环
境违法案件1336件，
共 处 罚 款 1.0293 亿
元 ，处 罚 金 额 接 近
2015年、2016年两年
的总和。查处涉及按
日计罚、查封扣押、限
制生产、停产整治、适
用行政拘留、涉嫌污染
环境犯罪等环境违法
典型案件255件。

其中，对 90 家企
业生产设施设备实施
查封扣押，对97家企
业实施限产停产，对
12家企业实施按日计
罚（累计连续罚款金额
2526万元），45起案件
移送公安机关适用行
政拘留，11起案件涉
嫌污染环境犯罪移送
公安机关。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是发现违法
排污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移动执法
装备是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有力武
器”。为熟练掌握自动监控设施检查方
法和移动执法装备使用技能，强化现场
执法检查及案件调查取证两大本领，广
西壮族自治区近日在贵港市平南县举
办 2017 年全区污染源自动监控移动执
法技能比武活动。这是在去年移动执
法比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广西开展的
第二届全区比武活动。

日前，记者跟随来自广西壮族自治
区各市、县的 56 名环境监察执法人员，
踏上了一次“特殊”的巡检之路。

接近实战，将场地设在企业
内部并设置若干问题考点

此次大比武活动创新采取参赛人
员及出场顺序随机抽取的“双随机”模
式。据了解，参赛人员均由全区 14 个
地市、县（区、市）负责现场环境执法的
人员中随机抽取，共 56 人，每支参赛队
伍由两名执法人员组成，比赛分市级、
县级代表队。

比武活动从接近实战的角度出发，
主要考察参赛执法人员对水泥行业、生
活污水处理现场环境监察执法要点及
废气、废水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检查技
巧，将场地设在华润水泥（平南）有限公
司、平南县科达水务有限公司，并在企
业内部设置若干问题考点供参赛人员
进行检查。

10 月 11 日上午 10 点 30 分，梧州市

监察支队副支队长余小坚集合队伍完
毕，带着检测设备，开始对企业的废水、
废气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现场检查。

余小坚向记者介绍，该公司属于正
常生产，因为主要是污水处理，首先要
对污水处理厂进、出口水质进行采样监
测，还要检查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设
施、污泥处理设施运行情况。说完，他
便掏出手机执法终端，一边检查，一边
调取出企业页面，输入检查情况，并对
现场拍照上传。

“比武中可能出现的各类违法情
况，都将给我们提供宝贵经验，增长在
线监控检查的经验，提高规范执法的意
识和能力。同时，通过赛后与其他参赛
队的沟通交流，分享各自的经验作法，
也 能 更 好 地 应 用 到 今 后 的 执 法 工 作
中。”余小坚告诉记者。

参赛队员可查看企业相关信
息，但无法看到其他队员的答案

10 月 12 日，在县级比武现场，凭祥
市环境监察大队副大队长马迪带着移
动执法箱进入了企业办公室，随后摊开
笔记本电脑，登录“广西环境监察移动

执法系统”，现场制作环境违法案件现
场调查询问笔录及现场检查（勘察）记
录，将搜集到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
相关证据制作成图片证据格式，并绘制
现场勘查示意图，最后撰写案件调查报
告。现场检查时间和笔录制作时间共
6个小时。

据自治区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蒙
美福介绍，比武活动充分利用广西环境
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实现三级全覆盖的
平台优势，轻松实现把参赛人员的操作
权限提到自治区同一级别，让队员可以
提前查看企业的相关信息，对比武场地
进行充分了解，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利用系统统一设置的便利
条件，根据比赛规则，在比赛前进行系
统设置，保证各参赛队提交答卷后，不
能在执法台账相互看到对方的答案，保
证了比赛的公平公正。系统的全覆盖
也为平台同时发送比武任务到各个终
端提供了保障，专家评委可以从后台直
接调阅比武信息和材料进行评分，提高
了比武阅卷的效率。”蒙美福说。

“比武活动，以比武论英雄，以竞争
决高低，既是对业务技能的综合测试，
又是对个人素养的全面考评，也是对团

队精神、竞争意识、协作水平、精神面貌
的整体展示。”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
察总队污染源自动监控中心主任冯前
雁表示。

环境执法大数据分析提速，
从发现违法行为到查处无缝对接

作为全国首个实现三级全覆盖的
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如今，广西监
察执法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
仅在执法手段上配备了更高效、更便捷
的执法设备，使用环境监察移动执法装
备的技巧也日趋熟练，有效打击了环境
违法犯罪活动。

据统计，今年 1~8 月，广西查处环
境违法行为案件数量为 1380 件，处罚
金额 7511 万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45%、134%。实施环保法配套办法案件
总数 264 件，与去年同期的 70 件相比，
增长了 277%，案件数量大幅度提升。

下一步，广西将把自动监控和移动
执法有机结合，通过不断升级改造，实
现环境执法大数据分析、环境监察执法
工作一体化，使环境违法行为从发现到
查处“无缝对接”。

广西开展移动执法大比武
强化现场检查及案件调查取证本领

蓝皓璟

■ 相关新闻

云南省将执法大练兵列为省级环
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内容之一，重点督察
16 州（市）执行《环境保护法》和四个配
套办法情况，着力解决对新法规不会
用、不敢用和各地适用不平衡的问题。

如督察组在普洱市开展工作中发
现，孟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环保
局执法不严、执法工作推动不力，2014
年以来行政处罚案件为零。督察组通
报情况后，相关部门对两名负有重要领
导责任人员给予诫勉问责。

一直以来，跨区域环境保护工作面
临诸多现实难题。云南省各地以环境
执法大练兵为依托，在建立跨地区环境
执法联动工作机制上积极探索，共同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区域和谐稳
定与绿色发展。

普洱市澜沧县、江城县相继和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腊县建立跨

地区环境执法联动机制，明确“共防共
治、属地管理、预防为主、改革创新”四
项基本原则和“开展自查自纠、信息共
享、联合检查监测、协同应急处置、妥善
处理纠纷、联合开展后督察”等五项工
作内容，建立了“联合会商、案件移交、
联合应急处置、学习交流”四项长效机
制。这一联动机制的建立，将有效形成
联合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合力，有利于
共同防治行政边界地区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有效预防和及时处置跨行政区
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提升环境
执法效能。

在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中，云南各
地环保部门通过污染源自动监控、群众
举报、违法案件查处等多种形式，不断
拓展环境监管深度和广度，充分运用行
政罚款、停产限产、查封扣押、行政拘留
移送等手段，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今年 1 月至 7 月，玉溪市累计出动
环 境 监 察 人 员 4023 人 次 ，检 查 企 业
1374 家（次），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88
份，处罚款 939.25 万元，《行政处罚决定
书》较 2016 年 同 期 增 加 56 份 ，增 长
175% ；罚 款 金 额 较 2016 年 同 期 增 加
758.46 万元，增长 519.53%。实施《环境
保护法》及配套办法的案件共 26 件，较
2016 年同期增加 24件。

10 月 16 日，云南省环境监察总队
再次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级环保部门
高度重视环境执法大练兵相关信息公
开，要及时、规范地公开环境执法大练
兵相关行政处罚信息、超标企业名单及
处理情况、行政处罚文书等，充分发挥
典型案件的震慑作用，主动、及时公开
环境监管执法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参
与大练兵活动的所有案件，处罚情况必
须在门户网站公开。

一直以来，砖瓦工业是云南农村大
气环境污染的主要行业，因砖瓦企业粉
尘及烟气污染防治措施不到位、环境管
理不规范等多种原因，周边群众饱受其
苦。结合环境执法大练兵活动，云南全
省环保系统上下联动，积极开展砖瓦行
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工作，切实解决砖
瓦企业环境污染问题。

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云南省环保
厅制定并印发《2017 年云南省开展砖瓦
行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工作方案的通
知》，进一步明确了专项执法检查的工
作目标、工作任务、检查重点、整改措
施、完成时限，并督促各地认真组织实
施。按照相关要求，全省 16 州（市）均
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明确分工，细化
任务，采取果断措施，全面实施砖瓦行

业环保专项执法检查工作。
为确保专项执法检查工作落地见

效，云南省重点对砖瓦企业建设项目环
评制度执行情况、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建
设和运行情况、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情况等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在全面排查砖瓦行业企业环境安
全隐患、严厉惩处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
同时，云南省各州（市）针对砖瓦行业企
业存在的环保手续不完善、污染防治设
施建设不到位等环境问题，制定了砖瓦
行业专项整治方案，对检查发现的环境
问题做到分类施策，明确整治要求、工
作措施和整治时限，切实推进砖瓦行业
环境问题整改。

在今年云南省已开展的三批省委
省政府环境保护督察过程中，各督察组

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实地检查等
方式，对部分州（市）砖瓦行业企业存在
的环保问题进行了督办，提出了明确的
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了专项执法工作
的有效落实。

据了解，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先后
出动监察人员 92 人次，排查整治砖瓦
生产企业 23 家。目前已达到生产要求
的有 9 家，2017 年底前将升级或关停取
缔 14 家。

截至目前，云南省共出动环境执法
人员 3965 人次，排查砖瓦企业 1422 家，
发现环境问题 464 个，立案查处违法企
业 111 家，共计处罚金额 308.2 万元，下
达 限 期 整 改 决 定 191 份 ，依 法 关 闭 72
家、移送公安行政拘留 1 起、停产整治
11 家。

进一步提高行政执法案卷质量，规
范行政执法程序，提高环境监察人员业
务水平，促进依法行政，是云南省深入
推进环境执法大练兵的重要举措。

7 月 31 日~8 月 2 日，云南省环保厅
在昆明开展了 2017 年度全省环境行政
执法案卷评查活动。本次案卷评查按照
初评、核查、复核的三级评查方式进行，
16 个州（市）环保局选派的负责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的工作人员组成
4个评查小组，同时开展评查工作。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案卷评查邀
请云南省环保厅法律顾问担任评查组
长，对执法人员现场执法过程中遇到的

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现场指导。通过法
律顾问专业指导和现场互动，既发现了
各地在执法过程中和制作案件卷宗时
存在的不足，也促进了州（市）之间的经
验交流。

云南省通过案卷评查，为各州（市）
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执法水平提供
了平台，为全省环境执法大练兵持续深
入开展增强了后劲。

昭通市立足实际，通过“两规范一
督促”抓实抓好大练兵。市环保局对全
市环境行政执法文书的使用作出进一
步规范，有效解决在执法过程中文种名
称、编号、公文格式等证据不规范的情

况，切实加快了环境行政处罚规范化进
程。同时，规范办案流程，明确办案要
求，强化对环境行政处罚证据的收集、
审查和认定的规范性审查，确保每件行
政处罚案件均能做到程序合法、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

在此基础上，昭通市还实行“月排
名、季通报”制度，积极督促各县（区）严
格落实环境执法要求，推进大练兵活
动。对案件质量差、数量少，报送信息
不及时、处罚信息不公开，符合法律适
用条件该罚不罚的相关县（区）环保部
门开展约谈，并适时在全市环保系统内
通报批评。


